
GENERAL SURVEY   |   第一篇  综  合  | 

| 13

 

 

 

2018 年天津市城镇居民收支情况分析 
 

 

一、城镇居民收支总体情况 

2018 年，在外部环境挑战和内部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全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始终把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国家统

计局天津调查总队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2976 元，同比名义增长

6.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6%，高于同期 GDP 增速 1.0 个百分点；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2655 元，同比

增长 7.8%。 

在全国 31 省（市）中，城镇居民收入绝对值水平位居第 6 位，排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广东之

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725 元；消费绝对值水平位居第 4 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浙江，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6543 元。居民收入增速排位与辽宁并列第 25 位，超过吉林、山西、新疆、黑龙江和广西各省。 

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 64.1%、6.8%、9.7%

和 19.4%，仅工资性收入占比较去年略有提高；从收入增长看，工资性收入增速与去年基本持平，经营净收

入增速有所提高，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增速则有所回落。 

从消费构成看，食品烟酒、衣着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等基础性消费支出占比较去年有所下降。教育文化

娱乐、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等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则有所提高；从消费增长看，八大类消费除食品烟

酒支出较去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均呈现不同程度增长，其中：教育文化娱乐和交通通信支出增长较快。另

外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迅速，快于商品性消费支出。 

二、城镇居民收入变动特点 

（一）工资性收入增速和贡献率仍居首位 

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27557 元，同比增长 8.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64.1%，对收入增长

的贡献率达 83.5%，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 5.6 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正

常工资增长机制的拉动，如行业工资指导线的提高、公积金缴存基数和防暑降温费的上调以及机关单位绩

效奖励和创文创卫奖励的发放等。另一方面是天津将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不断完善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政

策。如：新型城镇化建设、大众创新创业政策扶持以及“海河英才”等人才引进计划的落实，吸引大批青

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贸区建设等机遇，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帮扶零就业和

困难户家庭实现至少一人就业等。2018 年全市实现新增就业 49 万人，比去年增长 0.1%，超过年初预期

目标。 

（二）经营净收入增速和贡献率提高 

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2924 元，同比增长 5.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6.8%，对收入增长的贡

献率为 5.6%，增速和贡献率较去年分别提高 1.5 个和 2.2 个百分点。2018 年，部分在“小散乱污”专项治

理活动中被关停的小企业经过整改后开始恢复生产，经营效益有所提高；另有部分二产经营户转为三产经

营，拉动第三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7.1%。其中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行

业均呈现两位数增长。但二产中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三产中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经营

效益有所下降。 



|  天津调查年鉴—2019│Tianjin Survey Yearbook—2019 

| 14 

（三）财产净收入增长有所恢复 

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 4150 元，同比增长 2.8%，增幅较 2018 年一季度已由负转正，占可支配收

入的比重为 9.7%，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4.2%。红利收入成为拉动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比增长

31.5%，这主要得益于集体分配的红利和个人投资产生的其他红利收入的增长。而房贷利息支出的增加、出

租房屋收入和土地承包收入的减少，共同拉低了财产性收入的增幅。 

（四）转移净收入小幅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 8345 元，同比增长 2.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9.4%，对收入增长的贡

献率为 6.7%。转移净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 2018 年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高，医保提标扩面和低收入群

体保障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使得个人所得税和社保支出增加，转移净收入增长趋缓。 

三、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特点 

（一）基础型消费占比下降 

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为 9421 元，同比略降 0.4%，恩格尔系数为 28.8%，较去年下降 2.4 个百分

点，其中奶制品、干鲜瓜果类食品消费量增长，高脂肪高热量食品消费量减少；人均衣着支出为 2201 元，

同比增长 3.9%，服装及加工支出增加；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为 1916 元，同比增长 8.0%，家庭服务及

个人用品支出拉动增长。三者占比之和为 41.5%，较去年下降 2.6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逐渐向发展享受型支

出转移，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二）教育文化娱乐和交通通信支出增势强劲 

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和交通通信支出分别为 3598 元和 4637 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20.8%和 18.2%，

增幅分别位居消费八大项第一位和第二位。两者占比之和为 25.2%，较去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学前和小学

教育支出、各类文娱服务和消费品支出增长迅速，使得人均教育和文化娱乐支出分别增长 27.3%和 14.7%。

交通工具和配套费用支出较快增长，通信服务费支出则下降较多，使得人均交通支出增长 31.5%，通信支出

下降 8.8%。 

（三）医疗、居住和其他用品服务支出平稳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 2825 元，同比增长 8.7%，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医保提标扩面，

带动医疗服务支出增长；人均居住支出为 7037 元，同比增长 8.8%，房租支出、住房配套生活支出拉动增长；

人均其他用品服务支出为 1020 元，同比增长 6.1%，旅馆住宿及美容美发洗浴支出增长较快。 

（四）服务性消费增速快于商品性消费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正在增长，注重体验追求服务的消费观念已经

盛行。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12.2%，快于商品性消费支出 7 个百分点。其中：其

他用品和服务类、食品烟酒类、医疗保健类及教育文化娱乐类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速比同类型商品性消费支

出分别快 20.4、11.8、11.6 和 2.7 个百分点。居民个人护理、在外饮食服务、医疗服务、教育、休闲娱乐等

服务支出均保持较快增长。 

四、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仍需多管齐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居民收入和消费上都会有直接体现。要想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需多管齐下持续发力。 

（一）多方政策发力，优化收入结构 

2018 年城镇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但受总体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居民收入增长较去年低 1.8 个百分点，

增速有所放缓。收入增长的多元化支撑力度不足，除工资性收入增长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三项收入

增速均落后，且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也低于全国水平。因此，需要多方施策优化收入结构，提升



GENERAL SURVEY   |   第一篇  综  合  | 

| 15

内在增长动力。一是多措并举，进一步提高就业水平和质量。通过提高企业补贴、优化创业环境、调整产

业结构以及引进高层次人才，振兴实体经济，稳定企业岗位供给，以创业带动就业，不断激发重点群体活

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红利。二是优化营商环境，为创业者和经营者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同时以京

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做好产业承接，吸引优质投资，加快新旧能转换，发挥天津优势。三是完善金融宏

观政策环境，加强监管，规范金融市场秩序，让百姓的“钱袋子”更安全。同时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提

升群众投资意愿，提高财产性收入。 

（二）深化供给侧改革，释放消费潜能 

天津城镇居民消费增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潜能需要进一步释放。要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补齐短板才能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一是提升消费质量。

通过传统产业的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促进消费升级。同时加大对健康、养老、旅

游、体育、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优质商品和满意服务深度结合，满足高品质消费需求。

二是改善消费环境。强化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打造具有知名度的品牌产品，大力培植基于互联网

的消费。通过有效的市场监管，严格的失信惩戒机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提高消费潜力。通过

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政策的落实，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

期，提升消费潜力。 

 




